
 
花蓮台肥招待所    管理維護計畫 

管理維護單位：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 

印 製 日 期： 109.06



文化資產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 

【管理維護計畫】擬定內容同意執行書 

壹、 計畫執行背景及目的 

一、 本計畫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及《古蹟管理維護辦

法》第二條規定，應擬定【管理維護計畫】以利文化資產永續保存。 

二、 因近年本縣文化資產指定、登錄後，文化資產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

對於計劃擬訂有困難且常有超過時效之情事。 

三、 花蓮縣文化局委託｢文資防護專業服務中心」進行文化資產訪視工作，

並協助文化資產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擬定【管理維護計畫】。 

貳、 【管理維護計畫】執行內容 

一、 《古蹟管理維護辦法》第二條 

I.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所定管理維護計畫，

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古蹟概況。 

二、管理維護組織及運作。 

三、日常保養及定期維修。 

四、使用或再利用經營管理 

五、防盜、防災、保險。 

六、緊急應變計畫。 

七、其他管理維護之必要事項。 

II. 古蹟類型特殊者，經主管機關同意，得擇前項各款必要者訂定管

理維護計畫，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III. 古蹟指定公告後六個月內，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應訂定前二

項管理維護計畫，並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報主管機關備

查；修正時亦同。

IV. 第一項及第二項管理維護計畫除有重大事項發生應立即檢討外，

每五年應至少檢討一次。

二、 《古蹟管理維護辦法》第二十一條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之管理維護，準用本辦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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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本資料

第一節 計畫依據

本文化資產標的「花蓮台肥招待所」管理維護計畫係依據文資法第 23 條及「古蹟管理維護辦法」之

相關規定，以及配合現地勘查後研擬之。由地方文化資產管理公部門協同專案管理中心，配合所有（使

用或管理）人目前使用行為的觀察研討，共同擬訂本文化資產管理維護事項與執行計畫，藉此落實於管

理維護工作，以期保存與活化之文化資產價值。

第二節 文化資產概要

基本資料 

名稱 M-07 花蓮台肥招待所 文資類別 縣定古蹟 權屬 公有

資產種類 官邸 / 宅第 

公告文號 七四台內民字第 338095 號 

公告日期 2008 年 7 月 23 號 

地址 970 花蓮縣花蓮市中美路 160 號 

定著土地範

圍
花蓮市民享段 1815 地號 

主管機關 花蓮縣文化局  文化資產科

所有權人 台灣肥料公司

使用人 台灣肥料公司

管理人 台灣肥料公司 GPS (23°59'25.17", 121°37'30.16") 

土地面積 1909.60  m2 
管理維護

□已備查_____年

▓無備查建物面積 - 

重大記事
該建物內處處可見具創意之配件、設施，且與戶外庭院關係良好,空間頗具歷史意義。為保存完善大型日式木造

住屋，可了解該建築之原始格局、構造與樣式，指定為古蹟。現況作為台肥職員宿舍及外地職員差旅住宿空間。

調查研究 無 因應計畫 無 

規劃設計 無 修復施工 無 

建築構造 日式木構造 建築材料 木

建築配置

與規模

建築物座落於工字基礎配置上，四周植栽與草坪

圍繞，更外部由石材圍牆包圍整個空間。建築

位於中美路與民權八街

形式與特徵
切妻與寄棟屋根及入母屋形式，和小屋組， 
外牆為雨淋板

文化資產

價值指認

1.此建築物為日治時期之官舍 ，保留完整可為重要歷史建築。

2.庭院及建築格局完整

3.建物是出於新舊並置的狀態

防災防盜 □滅火器__支  □火災警報器___個   □CCTV___支  □巡邏箱 □保全系統

消防單位 美崙分隊 聯絡電話 038-242119#2188 

警察單位 美崙派出所 聯絡電話 038-228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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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告示牌設置現況 

訪視紀錄表 

訪視日期 108/07/18 訪視對象 劉先生 身分/關係 承辦人 

聯絡方式 03-822-3181  紀錄者 黃偉誠 

逐項檢

視 
內容 

1.使用狀況 
是否開放：□已開放    ▓未開放        開放時間：     
開放範圍：全園區     收費標準：            
導覽解說方式： 

2.環境維護情形 

犬走排水溝清理、屋根樋清理情形：□良好 ▓佚失 □需清理， 無設置屋根樋，周邊犬走以便為應

鋪面或透水鋪面  

植栽清理及修枝情形：□良好 ■需清理， 屋頂上植栽應定期修剪及清理屋頂上落葉    

設備使用狀況：滅火器■有， 於使用期限內 □無設置 (視個案增加設備檢核內容)  

3.材料損壞情形 

屋頂材料：水泥瓦，局部鬆動脫落，屋脊無變形 

內牆體：□良好 ■受潮，情形      □龜裂，情形 後期上漆嚴重剝落   

外牆體：□良好 ■受潮 □劈裂 □腐朽 □蟲蟻，說明 木料表面油漆剝落、上部白灰牆受潮局部崩

落。  

天井木構件：■受潮，部位 普遍天花板後期上漆受潮剝落  

梁柱木構件：■良好 □腐朽，部位      □蟲蟻，部位       

床組木構件：■良好 □腐朽，部位 走踏無明顯異狀  □蟲蟻，部位       

基座：  ■良好 □受潮，情形      □龜裂，情形       □位移，情形       

4.文化價值相關  

5.訪視對話 與文化之產管理人討論管理維護內容。 

與前次訪視差異 與前次訪視無明顯差異 

訪視建議 現況保存狀態尚可，建議局部修繕牆體及修補油漆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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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資產範圍與區位 

 
‧土地之範圍: 本歷史建築之定著土地為花蓮市民享段 1815 地號，位於美崙山上之昔日官舍住宅區， 

現況僅存此棟日式宿舍留存，其餘多已因年久失修而

  

圖 花蓮台肥招待所 OSM 地籍圖 

 
   ‧土地使用分區: 商業區(商一) 

   ‧面積(平方公尺)：4728.0 平方公尺 

 

圖 台肥招待所之使用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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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招待所近期空拍圖 

說明  

原美崙地區招待所周邊多為宿舍區，近年猜除

留下日治時期所種植的琉球松，目前該街廓於

總體規劃開發。 

 

 

圖 日治昭和初期地形圖﹝西元 1925-1930﹞ 

說明 

隨著花蓮港的開發規劃，美崙地區與相關的現

代化工業會社評估進入，可有該時期的地形圖

中判讀出來。 

 

圖 日治末期美崙地區建築配置 

資料來源 美軍軍事用圖 中研院圖資 

說明 

可從西元 1945 年看出日治中期之後美崙地區

的發展，圍繞著花蓮港區的工業地景，以及接

近美崙周邊的宿舍群、住宿區、市營住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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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45 年美崙地區公有建築配置 

資料來源 美軍轟炸工作用圖 

 

圖  花蓮台肥招待所平面空間地籍、建築套

繪。 
 

 

文化資產現況描述 

     目前花蓮台肥招待所基地配置與周邊因隨著年代變遷，周邊於戰後 50 年興建非常多 2-3 層樓之現代

建築，也有部分的集合式住宅出現、旅店、醫院等，美崙地區之生活機能越趨的完整，也應該經過了 1-2
輪的興改築，而台肥公司於美崙基區有大量的日治時期的官舍群，這些官舍群於近年來有新的規劃考量

而拆除，目前招待所於近年登錄為文化資產，目前仍有常態性的使用與維護。「花蓮台肥招待所」的前身

為「日本鋁業株式會社」提供給內部員工在花蓮使用的休憩空間，現況「台肥海洋深層水園區」即為為

日治時期的「日本鋁(アルミ)業株式會社花蓮港工場」。現存的「台肥招待所」是在二次大戰後由台肥公

司接收，目前提供員工宿舍即給公司高階長官出差時居住。在空間使用上，現況多作為宿舍使用，並於

建築周邊有增設雨棚，與相鄰建築物連接，建築物大至維持原有空間形式。 

構造形式 

台肥招待所是日式建築，為基礎、軸組、小屋組的組合。軸組工法為垂直支柱，與水平之樑來組構形成

骨架後，再於骨架表面或骨架間填入牆體、地板、天花、屋頂及門窗等構件，其垂直荷重主要由骨架承

載，所以這類建築具有，可自由取下門、窗之特色。因依據傳統軸組工法建造之宿舍建築，其壁面多為

真壁樣式，結構性為就較弱，故若部分日式建築在修復時有結構安全疑慮，則可採用在壁體內增設斜支

撐構材的補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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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花蓮台肥招待緣側外簷廊 

 
 

 
 

圖 花蓮台肥招待所後期增設雨

棚 

 

圖 花蓮台肥招待所剖面柱樑接

合(軸組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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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管理維護事項 
 
第一節 實施對象 
    主要以「花蓮台肥招待所」指定範圍為實施對象。公司針對空間有更動或興修計畫時應通報加以討

論。 

  
圖 花蓮台肥招待所本體與周邊增建情形 

 
 
第二節 計畫事項 

 
參考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3 條及「古蹟管理維護辦法」規定，所列 
‧保養維修 
‧防災管理 
‧緊急應變 
‧記錄建檔 

 
等工作事項之計畫，及有效落實管理維護工作之人力組織及財務管理等之支援性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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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管理維護工作 

 
2-3-1 保養維修事項 

 
為延長文化資產與周邊附屬環境因子之永續保存性，可於平時將文化資產實質的納入民眾生活的行

為之中，以平日的維護管理為主，可減少因閒置與不當使用或忽視文化資產之本質，造成龐大修復經費，

保養重於修建的觀念，以檢測為手段，早期發現病症早期診斷維修，預防破壞劣化擴大，如此除了減少

大規模的修復狀態發生之外也可保存大部分的文化資產材料、與重點物件﹝如木構件、雨戶、文物等﹞,，。

並針對文化資產之特性，依古蹟管理維護辦法規定擬訂其工作計畫。 
台肥招待所目前距巡查訪談公司相關人員，目前該宿舍仍為宿舍使用，同時有固定的清掃與維護的

機制，已目前花蓮縣轄內之資產的維護情況為十分良好的案例，但目前招待所文化資產相關的調查與程

序尚未啟動，以保存的角度來看仍會建議公司可以逐步的規劃程序的啟動。 

 
一、保養 
     保養重點在於保持文化資產正常的使用狀態，若是使用率低的時候仍可定期進入清掃、通風，門窗

開啟，以及可盡早找到替代性使用計畫的思考，而保養的同時也可利用進行文化資產空間時進行觀察紀

錄，以此計畫標的之住宅類型之空間，目前仍有部分空間正常機能於平時運作，因此對於保養一事大致

可配合平時的生活中的行為事項一併的結合。      
     建議該文化資產應整體規劃並進入修復程序，於修復前後可針對街屋的空間與構造狀態，評估各區

塊保養的方式、動線、頻率。以目前現勘觀察大致上可分為幾個項目。 

 
‧ 構造本身：屋頂桁架﹝應該為和小屋組﹞、軸組系統、台基等。 
‧ 開口門窗： 
‧ 屋面：屋面材﹝水泥瓦﹞、屋面排水路。 
‧ 牆體：依材質種類﹝雨淋板﹞，觀察保養與紀錄損壞。 

‧  
◎保養項目： 
 文化資產因為本身環境、歷史建構因素、資產類別、保存之規模、本身型式、構造及具有價值之構

件文物各有不同特性，因此本維護管理計畫針對本文化資產特性，並參考「附表 1」之格式與內容，擬訂

本文化資產於不同保養頻率所需之保養項目。 

 
◎執行原則： 
1. 一般性清潔或不涉及文化資產原有形貌與工法之保養項目如： 
以月為週期者 
‧ 內部空間清理：各空間地板、牆面、門窗清潔。 
‧ 外部空間清理：植栽、生長之雜草清理 
‧ 地面與屋面排水路觀察﹝年度、或大型風災前後﹞ 
，上述由所有權人常態性自主檢查與配合文化局處相關單位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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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圍牆邊備用屋瓦堆置情形 

 
2. 屬專業領域且不涉及文化資產原有形貌與工法之保養項目，如： 

 
‧木料白蟻防治、維護清理，目前維護消毒公司作 18 次/年環境消毒及白蟻防治檢測工作。 

 
3. 涉及文化資產原有形貌與工法之保養項目，如：  
‧木作彩繪維護、局部修復紀錄﹝建議通報文化局會同或事前與委託廠商現勘討論﹞。 
‧門窗開口修復。﹝建議通報文化局會同或事前與委託廠商現勘討論﹞。 
‧配合年度文化資產巡查提出局部修繕項目與預算。 
‧屋面材料更換修復﹝建議通報文化局會同或事前與委託廠商現勘討論﹞。 
    由所有權人申請文化資產維護修繕於當地文化局處或文化資產管理單位，審查後再委由專業單位(人
員)執行。 

 

 
 
◎執行方法： 
1.「花蓮台肥招待所」管理單位應依相關管理檢查性質之「附表 1」分別編製「檢查與維護工作紀錄表(如
「附表 1-1」)」，交由所屬保養人員執行並記錄，再由查核人複查，並分別簽名後歸檔。 



花蓮縣 107 年度文資防護專業服務中心-管理維護計畫 

花蓮台肥招待所 

 12 

 
2.各項保養工作於執行過程或日常使用中，若發現有異常現象，應通知文化局處，現勘後做成記錄(如「附

表 1-1-A」)，再委由專業人員判斷”維修”之必要性。 

 
3.年度相關工作事項可由管理維護小組訂定之﹝可偕同各年度專案管理中心一起討論訂定之﹞，可事先通

知文化局處商討執行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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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測﹝可配合保養時一併檢視登錄﹞ 

 
   為早期發現文化資產破壞劣化及早維修補強，以維護文化資產之狀態。檢測重點在於文化資產異常現

象觀察，根據劣化檢查及其嚴重程度診斷，將之做成記錄，以作為維修層級判斷之依據。擬訂必要之檢

測頻率及檢測項目，再據以落實執行與記錄。 

 
◎檢測項目 
依古蹟管理維護辦法規定，包含定期、不定期及緊急之檢測。 

 
    所謂定期檢測係指依不同頻率針對文化資產環境、建造物、設備及設施等之異常現象觀察或破壞劣

化部位所實施之一般性(目視)檢測並加以記錄。不定期檢測係指於颱風、豪雨、地震或火災或其他意外災

害後，針對文化資產環境、建造物、設備及設施等之破壞部位(尚無立即危險者)所實施之檢測。而所謂緊

急檢測係指於不定期檢測中，若發現文化資產整體或局部有立即危險者所實施通報機制提出專業檢測之

申請。 

 
    因此針對本文化資產之環境、類型、形式、構造及構件等特性，詢問專業人員，並參考「附表 1」格

式與內容，擬訂本文化資產於不同檢測頻率所需之檢測項目。 

 
◎執行原則 

 
1. 每半年有關異常現象或可目視破壞劣化部位構材之觀察與記錄，由所有權人與文化資產巡查單位分別

檢視。﹝如屋面、木構件、牆板、文物等﹞ 
2. 不定期檢測於颱風、豪雨、地震或火災或其他意外災害後，由所有權人與文化資產巡查單位分別檢視。 
3. 當文化資產有明顯之結構性之問題，所有權人、巡查單位應提出通報申請緊急檢測，由文化資產主管

機關協派專家會同辦理勘察，指示處理原則後，再委由專業單位(人員)來執行並記錄。   

     
 
◎執行方法 

 
1. 所有權人應依「附表 1」之檢測頻率編製「檢測工作記錄表（例「附表 1-1」，交由公司內設立之管理

維護小組可協同文化局巡查人員執行並記錄，再由查核人複查。若每半年定期檢測過程發現異常現象或

破壞劣化處，再參考「附表 1-1-A」之格式與內容記錄，作為「附表 1」之附件。 

 
2.不定期檢測由公司內設立之管理維護小組，配合文化局處轄下之專業巡查團隊範圍內所有露明部位，執

行破化劣化之專業目視檢測，同時將所發現異常或破壞部位一併加以診斷與判斷，並將之作成紀錄。 

 
3.當不定期檢測發現有緊急檢測必要時，公司內設立之管理維護小組應立即通報主管機關申請指派專家協

助勘察與指示，重點在於緊急支撐加固必要性之判斷，以做為搶修計畫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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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修 

 
   破壞劣化由於結構不同、部位不同、構材不同、程度不同、成因不同，導致維修會有所不同。小自騎

樓周邊地坪修補，大至重大災害﹝天災、人為﹞所造成的文化資產主體損壞之修建，均屬維修範疇。 
    因此對文化資產破壞劣化應有早期發現早期維修觀念，藉由保養過程發現異常現象或檢測過程發現

之破壞劣化，再委由專業人員診斷嚴重程度，以擬訂本文化資產之維修項目與層級，於適宜時機依下列

原則執行維修。 
 

4. ‧維修項目與層級不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之原有形貌與工法者，得由公司內設立之管理維護小組

報備後，確認是否可逕行加以處理並記錄之，或由地方為化資產管理單位協同公司內設立之管理維護

小組一起進行維護之作業程序。執行機制的確立，設計內容與相關材料工法，經地方文化局處審查同

意後得以執行，同時全程紀錄之。 
5.  ‧維修項目與層級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4 條規定之原有形貌與工法者，則由公司內設立之管理維

護小組依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規定程序。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再據以修復並記錄之。執行機制的確

立，設計內容與相關材料工法，經地方文化局處審查同意後得以執行，同時全程紀錄之。 
6.  ‧維修層級若屬重大災害需緊急搶修或修復者，應由公司內設立之管理維護小組依文化資產保存法，

相關規定程序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再據以修復，並將之記錄。執行機制的確立，設計內容與相關材

料工法，經地方文化局處審查同意後得以執行，同時全程紀錄之。 
  

四、紀錄 

    紀錄是建立文化資產病歷及史料之重要資訊，公司內設立之管理維護小組應將上述之保養、檢測及

維修等項之工作成果，以年度別應用表格、照片及文字記載，製成表格化之記錄資料，以供後續記錄建

檔之依據。 

 
紀錄的重點方向： 
‧定時與不定時保養紀錄---針對文化資產重點、構造項目紀錄與說明。 
‧維修討論、過程、材料與工法 
‧文化資產周邊環境更迭 
‧過程相關文書、公文往來。 

 
 

2-3-2 營運管理事項 

      本文化資產﹝花蓮台肥招待所﹞為該公司私有產權，現況並未對外開放，日常維護及大小修繕均

由公司自行處理，因此使用上為公司員工宿舍以及出差至花蓮的員工住宿使用，在日常維護部分則為居

住員工為主，執行環境清潔以及空間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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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防盜防災事項 

 

    為防止文化資產有形價值物的失竊，首重於防範竊盜的發生。文化資產大多具有悠久歷史，當活用

古蹟期間，其構造、材料及設備會有自然老化現象，或發生侵蝕產生劣化，或不當使用產生人為損壞，

類此文化資產老化、劣化或損壞，皆可透過保養、檢測維修手段獲得適當解決。依古蹟管理維護辦法規

定，文化資產之防盜防災事項，需含定期檢查紀錄、防災計畫及災害保險等項目。 

 

一、防盜計畫 

     花蓮台肥招待所之文化資產有形價值物依現況空間內部，尚無明顯之文物，建議可執行調查研究計

畫，並於調查後列出重要之文物清單，以評估是否須投保竊盜險。 

(一) 防範方式 

1. 設置巡查人員：公司因目前有員工居住於此，可將其視為管理維護小組之巡查人員，可依附件表 2 平

時可定期配合花蓮台肥招待所相關活動﹝每 2 周﹞或生活機制進行檢視，並作成記錄表。 

 

2. 設置監視系統：選擇適當位設置一般監視攝影器材，監視畫面連結至花蓮台肥招待所監視系統，供族

人或管理人員隨時查看。 

 

3. 投保竊盜險：現況均有員工居住於此，內部討論有之內部家具、擺設尚不須投保。 

 

4. 社區巡守連結：目前縣內之文化資產皆已結合地區警察巡邏、社區巡守機制設立巡守點。 

 

(二) 竊後處理 

文化資產發生失竊時所有(使用或管理)人應依下列程序加以處理 

 

 

 

 

 

 

 

現勘清點 ‧與文化局處確認損壞與遭竊情況 
‧確認竊後空間後續處理事項 
‧如有損壞進行修復研討與後續設計準備 
‧修復工作進行 

發現失竊 保留現場 警局報案 

復原紀錄 

向上呈報 
‧台肥管理維護小組 
‧地區文化局處 
‧專業管理中心巡查單位 



花蓮縣 107 年度文資防護專業服務中心-管理維護計畫 

花蓮台肥招待所 

 16 

二、防災計畫 

 

為減少風災、水災、震災、火災及其他災害(如土石流、坡地崩塌、鄰地深開挖等)各類自然災害對

本文化資產所造成的破壞，文化資產所有(使用或管理)人應擬定必要之防災計畫及其執行程序如下圖

所示，其各工作項目則參考下列說明來擬定其計畫內容。 

 

(一) 事前防範：進行環境整理理解盤點，確認可能發生之災害類型與可能性；本文化資產多為鋼筋混凝土、

或混凝土結合石材、木構等構築方式，對於水與火的遭災可能性較大，因此盤點時可對於以下幾點多

評估。如： 

 

1. 整理列冊現況已滲水損壞之空間，觀察有無損壞加劇、木構件有無腐朽情形。 

2. 花蓮台肥招待所前後院周邊有許多盆栽與灌木、喬木，關於屋面排水需要時常關注是否淤塞。而

地坪排水溝均已滅失，現況採表面逕流方式排至公共溝渠，平時須注意是否有積水情形。 

3. 用電上應避免使用太大量的延長線串接，日常巡檢如發現插座有變黑之燒融，應針對該線路進行

全面檢視。 

4. 辦理火險及風災險，並研議失竊險之需要。 

5. 遭災時疏散動線與廣場的確認。 

 

(二) 初期處理： 

 

1. 遭災後初期處理多為控制現場、通報與避免災害擴大，人員避難與受傷送醫的部分可結合地區警

政與消防系統，因此平日各種類型的通報資料與對應單位基本上管理維護小組皆要熟悉。 

2. 人員避難引導：針對各類災害發生第一時間，配合周邊主要道路與開放空間辦理人員疏散。 

3. 災害陳報通報：針對災害發生初期，管理維護單位即時掌握災情；適時將訊息陳報主管機關；並

通報當地消防、醫療單位等救援措施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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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工作項目 

 

 

 

 

 

 

 

 

 

 

 

 

 

 

 

 

 

 

 

 

 

 

 

 

 

 

 

 

 

 

 

 

圖  防災計畫執行流程圖 

 

 

 

復原使用 

損害修補 

緊 
急 
應 
變 
處 
理 
計 
畫 

陳報報案 

管制防護 陳報報案 現場處理 

現場處理 

事前防範 ● 防災弱點改善 
● 避難安全措施 
● 防災教育宣導 
● 投保災難保險 

初期處理 
● 人員避難引導 
● 初期災害控制 
● 災情陳報通報 

災害善後 現場勘察 

小害 中害 大害 無害 

現場處理 

檢測鑑定 

修復計畫 

修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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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災時與災後： 

‧因本文化資產相關現狀條件因類型、構造與周邊環境雖較多不定因素，遭災之種類不外乎風災、火災、

地震災害等，相信相關的定時檢視、巡守機制若是能落實，遭災時的控制相對能夠更完善。 

 

‧災害控制：地震災害後先行派遣巡查人員疏散人員後目視檢視並封閉現場確認安全性；火災發生巡查

人員疏散人員後立即通報地方警、消單位並封閉現場；風災發生之立即狀況應以拍照錄影方式回傳地方

文化局處及專業服務中心，並疏散人員。 

 

 

‧現場勘察：管理維護小組所有(使用或管理)人於災害善後處理第一步，需先邀請專業人員會同勘查災

害現場，依災情輕重區分無害、小害、中害或大害四類，再依下圖所示程序加以處理。 

 

 無害：係指文化資產建築物及附屬設施群(含設備)無損害，僅局部庭園植栽微損者。僅需將現場污

物、枝葉清理及臨時加強，穩定物拆解即可復原使用。 

 

 小害：係指文化資產建築物及附屬設施群(含設備)主結構體完好，附屬或表面飾材微損(如龜裂等)

及庭園樹枝  折斷、小樹倒塌者，需將災情陳報主管機關備查，若涉及保險理賠時應向保險

公司報案，再逕行清理現場，損害處加以修理或修補以達復原使用。 

 

 中害：係指文化資產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含設備)之主要結構構材破損；或局部結構體傾斜；或主

要設備失能或庭園大樹倒塌等，影響文化資產局部使用安全者。需先於受災處外圍設置警示

帶加以管制並禁止閒人進入，或針對有價值之物件或構件加以防護，以免遺失或損害加遽；

再依”陳報報案”及”現場清理”程序處理後，委請專業單位(或人員)進行災害檢測與鑑定

做成完整災損紀錄，並依文資法第 23 條及「古蹟修復再利用辦法」規定程序執行修復後復

原使用。 

 

 大害：係指文化資產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含設備)全部或局部倒塌，致古蹟全部喪失使用功能等重

大災害者，則列入下節緊急應變事項之執行程序處理。 

 

 

 

 

2-3-4 緊急應變事項 

 

    「古蹟及歷史建築重大災害應變處理辦法」明定所稱重大災害，係指造成古蹟歷史建築等重大損害

之風災、水災、震災、火災或其他災害，又第 3、4 條規定重大災害發生後，有關古蹟災損調查、應變處

理原則訂定及應變處理措施等事項，應由主管機關成立”應變處理小組”執行。 

而文資法規定因重大災害有辦理古蹟緊急修復之必要者，文化資產所有(使用或管理)人應於規定期間內提

報緊急搶修計畫及修復計畫。 

 

又古蹟管理維護辦法規定，文化資產所有(使用或管理)人應擬定文化資產緊急應變計畫，需含應變任務編

組與人員，應變處理程序及防災訓練與演練等項目。依此，為避免重大災害發生後，文化資產災情擴大

或重要構件毀損或減失，文化資產所有 (使用或管理)人應有文化資產受災之危機意識，除依上節防災計

畫之執行外，需擬定災害緊急應變計畫，以提昇緊急應變能力，其處理程序如下圖所示，其各項工作則

參考下列說明擬定其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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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序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人)  

              

 

 

 

 

 

 

 

 

 

 

 

 

 

 

 

 

 

圖、災害緊急應變計畫處理程序圖 

  

防範措施 ˙災害防護組織 

﹝以長住人員與員工為基礎﹞ 

˙災害通報系統﹝文化局處、警

政、消防單位﹞ 

˙防災訓練演練 

。文化資產災害防護團 

         + 

。文化資產主管機關 

        + 

。當地消防醫療團體 

˙災情陳報通報 

˙初期災害控制 

˙人員傷亡搶救 

。文化資產災害防護團               

+ 

。當地消防醫療團體 

初期應變 

災害處理 現場管制防護 

災害勘察鑑定 

緊急搶修計畫 

緊急搶修工程 

緊急修復計畫 

緊急修復工程 

復原使用 

。文化資產災害防護團 

 

 

。文化資產主管機關 

。文化資產主管機關 

。文化資產所有 

（使用或管理）人 

訂定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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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記錄建檔事項 

 

    依文資法及「古蹟管理維護辦法」規定，應建立本文化資產管理維護完整個案之

資料檔案。因此，文化資產所有(使用或管理)人應分年度將上述事項所有記錄，參考

表 1 彙整完整檔案資料自行存查外，並送一份繳交主管機關依實際需要予以公開、更

新及存查。 

 

表.1 古蹟管理維護檔案分類表 

 

類別 項目 

維護類 ● 保養記錄資料檔案 

﹝以環境與文化資產周邊清理為主﹞ 

● 檢測記錄資料檔案 

﹝結合保養定期機制檢視，與專業團隊定期檢

視﹞ 

● 維修記錄資料檔案 

● 重大災害記錄檔案 

服務類 ● 參觀人次統計資料檔案 

● 年度管理維護小組與文化局對談參與其系列教

育或其他宣導性活動 

●  

管理類 ● 志工團名冊資料檔案 

● 成立管理維護小組 

﹝內部成員也加入文化局處承辦﹞ 

● 年度大事記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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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團隊組織 

 
第一節 管理維護組織及運作 

 

文資法規定古蹟由花蓮台肥招待所負責管理維護，並接受主管機關指導與審核，文資

法及古蹟管理維護辦法亦明定有管理維護事項及應變項目。爰此，為順利執行文化資產

管理維護之計畫工作，建立管理維護組織及運作，茲說明如下： 

 

 

 

 

 

 

 

 

 

 

 

 

 

 

 

 

 

 

 

 

 

 

 

 

 

 

圖 17  管理維護組織圖 

 

 

 

 

第二節 管理維護財務 

 

為落實文化資產管理維護計畫之工作執行，文化局及基金會應每年視實際需求編

列預算經費支應。 

維護組 

˙保養 

˙維修 

˙檢測 

˙紀錄 

˙檔案 

管理組 

˙營運策略 

˙空間運用 

‧展示教育說明 

 

 

財務組 

˙經費籌措 

˙年度預算 

˙年度結算 

˙採購出納 

支援 

成立 

主管機關：地方文化局處 

應變處理小組 

台灣肥料公司 

管理維護小組 

志工團 

災
情
陳
報 

重
大
災
害 

專業諮詢團 

災害防護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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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花蓮台肥招待所保養工作、檢測工作﹝總表﹞ 

 

頻率 

工作項目 

備註 周圍環境 建造物（群）： 

周邊環境、重要植物、文物 

設備 

每週 ˙環境清掃 
˙灰塵、髒黏物清理 

‧屋面排水溝清理 

 

附表 1-1 

每半年  

˙設施無污染 

˙設施無劣化 

˙地坪、基座無受損嚴重 

‧周邊植栽檢視 

‧畫作書法等彩繪檢視 

﹝秋冬季修剪前、颱風季

前﹞ 

‧前度檢修申請﹝新增設施

討論﹞ 

‧年度管理維護小組會議 

 

附表 1-1 

不定期  
˙各類災害發生後全面檢測

構造 

 

附表 1-1 

 

 

 

 

註：1、表中所列檢測之工作僅屬一般共通性項目，巡檢人員可針對表面污染、 

       材料劣化、構造損壞及性能需求，加以增刪列舉之。 

     ﹝除照片依循文字意義拍攝外、可檢附簡圖標示最好﹞ 

 

    2、巡檢人員所應依表中檢測頻率，及編制填列保養工作、檢測工作紀錄表（依備

註欄編號）作為執行檢測工作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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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花蓮台肥招待所    保養工作、檢查工作紀錄表 

執行日期     年    月    日星期    

對象 工作項目 結果 檢測(保養)單位 執行人員 備註 

環境 

(每週) 

‧環境清掃(含周圍

設施清理) 
 

花蓮台肥招待所所

屬 

管理維護小組 

  

建造物 

(每週) 

‧髒黏物清理 

‧屋面與建築周邊

溝渠 

 

 

花蓮台肥招待所所

屬 

管理維護小組 

  

 

 

 

 

建造物 

(每半

年) 

( 不定

期) 

文化資產與所屬構

築體    無污染 
 

花蓮台肥招待所所

屬 

管理維護小組 

 
打請填附

表 2-1-a 

文化資產與所屬構

築體    無劣化 
 

花蓮台肥招待所所

屬 

管理維護小組 

 
打請填附

表 2-1-a 

文物清點與狀況檢

視 
 

花蓮台肥招待所所

屬 

管理維護小組 

 
依列冊項目

清點 

基座無受損嚴重  

花蓮台肥招待所所

屬 

管理維護小組 

 
打請填附

表 2-1-a 

不需邀請專家學者

針對建築或重要文

物進行勘查 

 

花蓮台肥招待所所

屬 

管理維護小組 

 
打請填附

表 2-1-a 

備註 

補充說明處： 

                

巡查人員：                      複查人員： 

 

 

註：1、檢查結果屬正常者打○，發現有損壞劣化或污染者打 

    2、檢測單位得由管理維護單位自辦或委由專業單位辦理，應依實際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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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自辦或委辦單位所派執行人員需於表中簽名 

    4、若檢查結果打者，執行人員應依備註欄所列編號，詳實填寫附表 

    5、表中所列表面污染、材料劣化或構造損壞者；檢查人員應依下列定義及 

       表徵詳加檢查 

（1） 表面污染係指文化資產因自然、氣候、生物或人為因素致表面呈現水 漬、白

華、蟻道、油煙、鳥屎、塵土、塗鴉或菌藻蘚苔等附著污染現象 

 

（2）材料劣化係指古蹟各種材料因長期自然老化，所呈現銹化、腐化、中性 

     化、風化、粉化、脆化、霧化及變色等劣化現象 

 

（3）構造損壞係指文化資產基礎、構體、構材、裝修及其接點因自然、氣候、人為

及外力因素作用，所呈現倒塌、傾斜、沉陷、掏空、移位、彎曲、起翹、變形、

鬆脫、磨損、銹蝕、蛀蝕、腐朽、開裂、斷裂、碎裂、裂縫、膨鼓、剝離、剝落、

滲水、漏水或佚失等損壞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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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A   花蓮台肥招待所劣化損壞處理紀錄表    年   月   日 

劣

化

損

壞

記

錄 

劣損項目：碑碣、基礎劣化 

其他構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況照片（施工前） 

 

 

 

 

 

 

 

 

 

 

 

 

檢查日期：依附表 2-1 執行日期填寫 

˙劣損部位： 

  

˙劣損內容： 

   

   

專

業

診

斷

建

議 

診斷單位/人：  

診斷日期：  

˙引起原因： 

   

˙嚴重程度： 

   

˙處理建議：  

簡圖或補充說明 

通

報

記

錄 

通報單位 A： 

 

通報單位 B： 

 

通報單位 C： 

 

通報內容與重點： 

 

 

 

 

 

巡查人員：                    複查人員： 

 

註：1、檢查人員依劣化損壞紀錄欄所列各項填寫並附現況照片，陳報歷史建築所有（使用或管理）人委由

專業單位會勘診斷。 

     2、由專業單位檢測者，由檢查人員依劣化損壞紀錄及專業診斷記錄兩欄所列各項填寫並附現況照片。 

    3、診斷結果有維修（處理）必要時，則由維修（處理）單位/人依表維修處理紀錄欄所列各項填寫並附

暫時處理的照片或補充說明之簡圖與文字。 

    4、若於檢視（處理）過程有訂立任何勞務或工程之契約時，應將契約文件併同本紀錄表存查。 



花蓮縣 107 年度文資防護專業服務中心-管理維護計畫 

花蓮台肥招待所 

 26 

附表 1-1-B   花蓮台肥招待所劣化損壞處理紀錄表    年   月   日 

劣化

損壞

記錄 

劣損項目：碑碣、基礎劣化 

其他構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 

 

檢查日期：依附表 2-1 執行日期填寫 

˙劣損部位： 

  

˙劣損內容： 

   

   

維護

與搶

修、

維修

會議

記錄 

會議名稱： 

參與人員： 

 

主題： 

 

 

決議： 

 

 

後續執行會議紀錄： 

 

 

 

 

 

 

 

 

 

  註 1.需針對後續執行機制進行確認。包含緊急搶修之機制、程序、參與單位；後續正式維修之機制、單位、

發包程序、紀錄與維護紀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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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C   花蓮台肥招待所劣化損壞處理紀錄表   年  月  日 

劣

化

損

壞

記

錄 

劣損項目：碑碣、基礎劣化 

其他構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況照片（施工前） 

 

 

 

 

 

 

 

 

 

 

 

 

檢查日期：依附表 2-1 執行日期填寫 

˙劣損部位： 

  

˙劣損內容： 

   

專

業

修

復

設

計

執

行

單

位 

設計單位/人： 

執行期間： 

 

執行重點： 

˙善後照片（施工中、後） 

維

修

處

理

記

錄 

維修單位/人： 

處理期間： 

 

˙維修方式： 

   

˙處理內容： 

   

   

˙維修費用： 

  新台幣      元整（附估價單） 

巡查人員：                    複查人員： 

 

註：1、檢查人員依劣化損壞紀錄欄所列各項填寫並附現況照片，陳報歷史建築所有（使用或管理）人委由

專業單位會勘診斷。 

     2、由專業單位檢測者，由檢查人員依劣化損壞紀錄及專業診斷記錄兩欄所列各項填寫並附現況照片。 

    3、診斷結果有維修（處理）必要時，則由維修（處理）單位/人依表維修處理紀錄欄所列各項填寫並附

善後照片。 

    4、若於維修（處理）過程有訂立任何勞務或工程之契約時，應將契約文件併同本紀錄表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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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花蓮台肥招待所有形價值物每2週清點紀錄表 

 

巡查日期      年    月    日 

古蹟有形價值物清

點項目 

情況簡述 現場檢視情形 巡查人員(簽名) 備註 

相關文物 
 有 □ 無 □   

周邊重點植栽  有 □ 無 □   

    周邊附屬建築 

 

 有 □ 無 □   

 
 有 □ 無 □ 

 

  

 
 有 □ 無 □ 

 

  

 
 有 □ 

 

無 □ 

 

  

 
 有 □ 

 

無 □ 

 

  

 
 有 □ 

 

無 □ 

 

  

 
 有 □ 

 

無 □ 

 

  

 
 有 □ 

 

無 □ 

 

  

補充說明 

 

 

 

 

 

※現況為大項分類，詳細有多數物品須對照調查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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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災前檢查表（本表應於氣象局發布颱風、豪雨警報前由管理單位檢查）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星期 

檢視

項目 
檢視內容 檢視情形 標示 通知 

 

檢 

查 

事 

項 

 

是否管制火源使用 是□ 否□ □ □ 

天溝、(抽水機、馬達如有)是否進行維護

疏通 
是□ 否□ □ □ 

有無安排緊急應變小組 是□ 否□ □ □ 

植栽修剪或安置 是□ 否□ □ □ 

     

特殊

事項

說明 

 

填表

須知 

1.本表應於氣象局發布颱風、豪雨警報前由管理單位檢查。 

2.遇有異常狀況請標示位置並通知主管機關。 

花蓮縣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科 03-8227121 #318 

 

3.本表請確實填寫。 

 

 

 

巡查人員：                   複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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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災後檢查表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星期 

檢視

項目 
檢視內容 檢視情形 標示 通知 

火 

災 

 

 

 

是否確認火源已全部消滅 是□ 否□ □ □ 

是否進行現場管制 是□ 否□ □ □ 

文物是否清理並放置於安全處 是□ 否□ □ □ 

建築物是否先做臨時支撐 是□ 否□ □ □ 

風 

災 

 

是否已將積水清除 是□ 否□ □ □ 

文化資產本體或構造是否作適當保護、或

周邊巡檢 
是□ 否□ □ □ 

重點植栽是否折損、修剪並作適當保護支

撐 
是□ 否□ □ □ 

震 

災 

 

是否管制電源使用 是□ 否□ □ □ 

文化資產本體或周邊是否安全無損壞 是□ 否□ □ □ 

 
檢查後 

是否通知文化局及相關單位 
是□ 否□ □ □ 

特殊

事項

說明 

 

填表

須知 

1.本表由管理單位檢查。 

2.遇有異常狀況請標示位置並通知主管機關。 

花蓮縣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科 03-8227121 #318 

3.本表請確實填寫。 

 

巡查人員 ：                   複查人員： 

 

 




